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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说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同安理会成员协商后，于1990年 5月 30 日在第2924次会议上，

代表安理会成员就安理会对题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项目的审议结果发表声

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成员满惹地注意到，近几年来，联合国在恢复和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方面起了越来越重要和积极的作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巳成为促进国际争

端的解决的一个宝贵工具。最近的一些成功的维持和平行动有助于提高联合国的

地位和效力。

“安全理事会成员对于国际社会日益支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尤其是越来

越多的会员国参与维持和平行动，深表满意。安理会成员赞扬秘书长及其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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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成员认为，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准备、部署和维持提供充分

的资虎是至关重要的。鉴干即将来临的新的挑战，页有必要强调这－点。安理会

成员促内各会员国积极迅速响应秘书长的呼吁，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财政、人力和

物质资碌。他们强调，开展和维持这种行动必须具有健全而有保障的财政基础，而

且必须及时全额缴纳分摊的会费。他们同时强调必须以最高的效率和成本效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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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W, 划和执行这种行动。

“安全理事会成员并强调，所有会员国，特别是有关的当事各方，对联合国维持

和平行动及秘书长为执行维持和平行动所采取的行动，给予政治上的支持是十分

重要的。他们着重指出，维持和平行动基本上是一种临时措施，其目的在促进冲突

和争端的解决。其任务授权不能自动延长。绝不应把维持和平行动押解为可以代

仵尽早吐成谈判解决政－终极目标。有鉴于此，安理会成员将继续忏夕VI'I,jf 忏打

次们动的 ff 务授权，在必喽时将按照讶时情况加以修妀。

“安全理事会成员承认，原则上只有经东逍国和有关各方同意，才应执行维忖

和平行动，并同时敦促东递国和所有当事各方以各种方式协助和促讲联合国维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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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后援基础设施使其得以完成任务。

“安全理事会成员对于最近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所取得的成就感列鼓舞。安

理会成员铭记《联合国宪章》为安全理事会规定的首要责任，决心继续同秘书长哺

力合作，预防和解决国际争端。安理会成员随时准备在必要时为了国际和平匀安

全的利益，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考虑执行新的维持和平行动，）”


